
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 

都市更新宣導法令說明會 

都市更新宣導與社區輔導委辦案-中和區景平里 

 

壹.舉辦時間：104 年 04月 23日 星期四 PM 7：00 

貳.地    點：中和區景平路 159巷 7號(景平里里長辦公室) 

參.講    師：蔡仁捷理事長 

肆.簡報內容：（略） 

伍.綜合討論： 

一、請問容積移轉的獎勵上限為何？購買容移有何限制？價格為何？ 

[答覆] 

容積移轉係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。依「都市

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第 8條規定，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，以不超過該接

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30%為原則。位於整體開發地區、實施都市更新地區、面臨永

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，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

加。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40%。 

若以權利變換的方式辦理都更，實施者所購買的容積是需要轉移到同一個

都市計畫區內的，並會算在共同負擔內，是所有權人共擔共享，其購買價格則

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。 

二、請問房屋跟土地的價值由誰估算？一樓的價值會不會比較高？ 

[答覆] 

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，更新前之權利價值，應由實施者委託三

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，其估價時會考慮附近的市場成交行情做基礎，

再依使用分區、基地形狀、面積大小、臨路條件等等因素進行評估，故因案而

異。但若是以「協議合建」實施都市更新，其價值認定則是建商與住戶間的共

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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